
A 类 

同意对外公开 

 

 

 

 

 

株教建字〔2024〕25 号 

 

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009 号建议的 
答  复 

 

郭珂妤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株洲市加大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建议》收悉，

感谢您对株洲教育发展建言献策，您的建议中对株洲创新人才的

培养选拔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，促使我们在工作中进行了更多

更全面的思考。经局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为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全面提高人才

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湖南省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工作实

施方案》（湘教发〔2023〕15 号）文件要求，株洲市教育局高度

重视，多年来，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和培

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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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确了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学校 

早在 2012 年，株洲市就出台了《株洲市普通高中创新型人

才培养实验学校建设实施方案》，确定了株洲市第二中学、株洲

市南方中学等一批市级层面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试点学校。

2023 年 11 月，株洲市第二中学被确定为湖南省拔尖创新人才早

期培养基地学校。截止目前，全市共有 11 所优质普通高中在县

市区及全市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中发挥优质资源的辐射作用，

也分别承担城区和县市区学科竞赛集训任务。 

二、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机制 

近年来，为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，经市教育局认定

的具备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础的普通高中，可自主招收具有

学科特长、创新潜质以及体艺专长的学生。株洲市第二中学、株

洲市南方中学等 11 所学校可以开展拔尖创新人才自主招生，可

招收具有学科特长、创新潜质的学生。同时，经市教育局与市文

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联合认定的城区体艺后备人才基地校，可以自

主招收认定项目的体艺专长学生。 

三、不断优化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方式 

近年来，我市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学校以培养拔尖创

新人才质量为核心，建立了一支专业水准高的师资队伍、育人协

同机制、过程评价机制，实行选课走班制，扎实开展创新人才早

期培养工作，也取得了较好成绩。通过多年奥赛培训、“强基计

划”、“攀登计划”以及卓越校本课程的培养渠道，一大批学子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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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被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浙江大学、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“双一流”名校录取，为知名高校输送了一

批拔尖创新早期人才培养的好苗子。 

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工作，根据《教育

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（2024）的通知》

（教基厅函〔2024〕11 号）文件要求，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

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出台或审批、备案，并就“中小学是否

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、快慢班，以此名义掐尖招生”要求各地

教育行政部门对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开展全面排查，坚决纠正各

类违规行为，确保全覆盖、无遗漏。因此，对于您们提出的宝贵

建议，我们将从以下方面引导义务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： 

一、筑牢学生个性充分发展的根基 

初中和小学是拔尖创新人才的“孕育期”，重点是面向全体

学生实行个性化培育，充分激发每一个学生的潜能。一是学校应

引导教师充分尊重学生思维发展的复杂性，充分尊重人格多元和

人才多样性；二是改变单一的教学评价和学生评价方式，淡化分

数竞争，从源头上为师生减负；三是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实践教育

条件，让学生广泛在接触和沉浸体验中培养兴趣爱好，激发孩子

的内驱力；四是实行更加灵活的教学管理，对于兴趣特长明显、

学习成绩优异、学习有困难的学生，提供灵活的教学管理和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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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支持。 

二、优化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机制 

在保障中考公平的前提下，继续给予经市教育局认定的具备

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础的普通高中，自主招收具有学科特

长、创新潜质以及体艺专长的学生。同时，引导各普通高中综合

运用多种鉴别方法对学生才能进行多维度测量，发现和确定学生

的天赋和发展方向。 

 

承办负责人：罗  裔 

承  办  人：陈龙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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